江西省第二批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一、新增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17个）

1、浮梁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9大类29中类40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4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25中类36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5水果种植
	0159其他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0169茶及其它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实施林纸一体化项目，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8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9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10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1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2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3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4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5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6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17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9其他煤炭采选
	0690其他煤炭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9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0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1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3精制茶加工
	1530精制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3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产业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进入技术、环保、清洁条件合规达标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并完成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4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2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5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1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6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2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7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3日用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8
	C制造业
	35专用设备制造业
	356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62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9
	
	36汽车制造业
	361汽车整车制造
	3610汽车整车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0
	
	
	366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6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1
	
	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74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49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2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33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符合市县规划的开发区域内，不得占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区域，技术水平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且不破坏生态环境或必须在项目建设中同时进行生态恢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十三五”时期内全县风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20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4415太阳能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不占用耕地、林地、河湖、水库、湿地等区域，仅限布局在建筑物屋顶或农业大棚等设施顶部及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综合利用项目，且符合发展规划。地面电站需符合用地、并网吸纳条件等政策条件。“十三五”时期内全县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10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允许类

	35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7医药制造业
	272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4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2塑料制品业
	2921塑料薄膜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2、莲花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1大类30中类3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4大类5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9大类25中类31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7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8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9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0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1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12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2褐煤开采洗选
	0620褐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2饲料加工
	1320饲料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莲花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133植物油加工
	1331植物油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莲花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7
	C制造业
	18纺织服装、服饰业
	181机织服装制造
	1810机织服装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莲花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8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5制鞋业
	1951纺织面料鞋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莲花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1954橡胶鞋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0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以珍稀植物为原料的根雕制造业和以野外资源为原料的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加工项目。
	

	21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22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23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莲花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4
	
	
	
	3032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5
	
	34通用设备制造业
	341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14水轮机及辅机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6
	
	
	344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3442气体压缩机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27
	
	35专用设备制造业
	355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53缝纫机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8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222造纸
	2222手工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4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1铜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芦溪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3大类31中类38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6大类7中类7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8大类24中类31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3花卉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5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6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7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8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9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10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11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3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14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江西芦溪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6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7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8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9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人口密集区域及易燃易爆危化品存储区域生产，防护距离1000米以上。新建、扩建企业一律进入江西芦溪工业园区。
	

	20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江西芦溪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2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5玻璃制品制造
	3054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项目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关停或退出。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3
	
	
	
	3055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4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2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产业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进入技术、环保、清洁条件合规达标的陶瓷产业园区，并完成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5
	
	34通用设备制造业
	345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3459其他传动部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江西芦溪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6
	
	36汽车制造业
	361汽车整车制造
	3610汽车整车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7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2其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3821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允许类

	29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允许类

	3
	
	
	222造纸
	2222手工纸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2炼焦
	2520炼焦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6铝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35专用设备制造业
	352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21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修水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20中类30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3大类3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6大类20中类26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4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5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6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7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8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1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2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4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6
	
	12其他采矿业
	120其他采矿业
	1200地热资源及其他未列名的自然资源的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7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3植物油加工
	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食用植油料转化为生物燃料；禁止食用地沟油生产。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修水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9其他人造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修水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3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产业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进入技术、环保、清洁条件合规达标的陶瓷产业园区，并完成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3黑色金属铸造
	3130黑色金属铸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修水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C制造业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修水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2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符合市县规划的开发区域内，不得占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区域，技术水平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且不破坏生态环境或必须在项目建设中同时进行生态恢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现有项目或在建项目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生态修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十三五”时期内全县风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400兆瓦以内。
	

	24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不占用耕地、林地、河湖、水库、湿地等区域，仅限布局在建筑物屋顶或农业大棚等设施顶部及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综合利用项目，且符合发展规划。地面电站需符合用地、并网吸纳条件等政策条件。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治理恢复。“十三五”时期内全县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35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允许类

	25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为限制类

	2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为限制类

	3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为限制类

	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为允许类


5、石城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30中类35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5大类11中类12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2大类19中类23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6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8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9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0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限养区禁止新建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禁养区内禁止开展生猪养殖，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养。全县年出栏生猪不超过50万头。
	

	11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12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在鱼类繁殖期采取任何形式的捕捞。
	

	1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109石棉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1099其他未列明非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6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石城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8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石城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3972印刷电路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石城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符合市县规划的开发区域内，不得占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区域，技术水平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且不破坏生态环境或必须在项目建设中同时进行生态恢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现有项目或在建项目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生态修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十三五”时期内全县风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550兆瓦以内。
	

	2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规划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6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7
	
	
	176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2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8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2222手工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6、遂川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2大类20中类27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1大类2中类3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1大类18中类24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7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8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
允许类

	9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0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1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1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鼓励类

	13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5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6
	
	
	
	0939其他稀有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7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201木材加工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遂川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遂川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C制造业
	27医药制造业
	271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0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遂川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2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遂川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3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规划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222手工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7、万安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6大类23中类28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1大类3中类3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20中类25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7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8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062褐煤开采洗选
	0620褐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12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13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5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6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7
	C制造业
	13农副产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及副产品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律进入合规的万安县工业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万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万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9其它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万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品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清洗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2
	
	
	
	3012石灰和石膏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万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3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规划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8、安福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4大类34中类3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6大类13中类13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8大类21中类23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7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8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12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4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福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9其他人造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福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6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7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3黑色金属铸造
	3130黑色金属铸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福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8
	
	34通用设备制造业
	344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3442气体压缩机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福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2其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3821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福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福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3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维织物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6
	
	
	176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2针织或钩针编织物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7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8
	
	
	222造纸
	2222手工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9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1橡胶制品业
	2914再生橡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0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1
	
	
	304玻璃制造
	3041平板玻璃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2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3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2稀土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9、永新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4门类16大类23中类28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4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4门类12大类19中类24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5水果种植
	0159其他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7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8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9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0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1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允许类

	12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允许类

	13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允许类

	14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7
	
	
	
	2669其它专用化学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8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19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0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6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261铜压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33金属制品业
	336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360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2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永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3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4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0、靖安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4大类34中类5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7大类11中类1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9大类24中类41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43花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8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9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0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1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2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6
	
	12其他采矿业
	120其他采矿业
	1200其他采矿业
	现有一般产业
	
	

	17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1粮食加工
	1310粮食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律进入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133植物油加工
	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食用植油料转化为生物燃料；禁止食用地沟油生产。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14食品制造业
	145罐头食品制造
	1459其他罐头食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超过承载能力加工生产竹笋罐头。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1锯木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符合木材加工审批条件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2
	
	
	
	2013单板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3
	
	
	
	2020其他木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4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生产以珍稀植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原料的雕塑工艺品。现有企业2020年12月31日前清理退出。
	

	25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6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2塑料制品业
	2921塑料薄膜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7
	
	
	
	2927日用塑料制品
	现有一般产业
	
	

	28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产业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进入技术、环保、清洁条件合规达标的陶瓷产业园区，并完成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9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1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0
	
	
	
	3072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1
	
	
	
	3073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2
	
	
	
	3079园林、陈设艺术及其他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3
	
	
	309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3091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34
	
	
	
	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5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3黑色金属铸造
	3130黑色金属铸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36
	
	33金属制品业
	336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360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靖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3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4414风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符合市县规划的开发区域内，不得占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区域，技术水平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且不破坏生态环境或必须在项目建设中同时进行生态恢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现有项目或在建项目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生态修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十三五”时期内全县风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35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不占用耕地、林地、河湖、水库、湿地等区域，仅限布局在建筑物屋顶或农业大棚等设施顶部及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综合利用项目，且符合发展规划。地面电站需符合用地、并网吸纳条件等政策条件。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治理恢复。“十三五”时期内全县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12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允许类

	4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4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 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221纸浆制造
	2212非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4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5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6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7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维织物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8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2炼焦
	2520炼焦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9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0
	
	
	
	3012石灰和石膏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1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2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1钨钼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3
	
	
	
	3232稀土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4
	
	
	
	3239其他稀有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铜鼓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8大类31中类35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5大类6中类6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25中类29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6坚果含油果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7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8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2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4
	
	12其他采矿业
	120其他采矿业
	1200其他采矿业
	现有一般产业
	
	

	15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2饲料加工
	1320饲料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铜鼓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铜鼓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7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8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19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企业原则上在2020年12月31日前逐步退出。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20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1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2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1竹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铜鼓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3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3无机盐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铜鼓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4
	
	
	264涂料油墨原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5
	
	27医药制造业
	274中成药生产
	2740中成药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铜鼓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26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2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4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2炼焦
	2520炼焦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27医药制造业
	271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0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6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2、黎川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3中类2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3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3大类19中类22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1坚果种植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坚果。控制农药化肥施用量，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4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6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7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8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9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1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黎川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黎川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6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7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2塑料制品业
	2925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8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2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产业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进入技术、环保、清洁条件合规达标的陶瓷产业园区，并完成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9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3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企业原则上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企业原则上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企业原则上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4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6铝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3、南丰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0大类33中类34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7大类15中类1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3大类18中类19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现有一般产业
	
	

	6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7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8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9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1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2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南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南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17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南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1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3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维织物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6
	
	
	176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2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7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8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9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0
	
	
	222造纸
	2222手工纸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1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2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3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1橡胶制品业
	2914再生橡胶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4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5
	
	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6铝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4、宜黄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25中类27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4大类8中类8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2大类17中类19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7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8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在鱼类繁殖期采取任何形式的捕捞。
	

	1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宜黄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宜黄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4
	
	27医药制造业
	274中成药生产
	2740中成药生产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宜黄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15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宜黄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16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宜黄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不占用耕地、林地、河湖、水库、湿地等区域，仅限布局在建筑物屋顶或农业大棚等设施顶部及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综合利用项目，且符合发展规划。地面电站需符合用地、并网吸纳条件等政策条件。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治理恢复。“十三五”时期内全县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6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允许类

	18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6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7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8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15、资溪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0中类2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3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1大类16中类22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43花卉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8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9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0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1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2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3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4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3精制茶加工
	1530精制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资溪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17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资溪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18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资溪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19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园区并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产业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进入技术、环保、清洁条件合规达标的陶瓷产业园区，并完成清洁化生产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2炼焦
	2520炼焦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27医药制造业
	272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16、广昌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24中类31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4大类5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0中类26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主导产业
	
	

	6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8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9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0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1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

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2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

产业
	
	

	13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

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4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6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7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9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广昌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

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广昌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19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广昌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20
	
	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26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262铝压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广昌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1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广昌工业园区，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2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4414风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符合市县规划的开发区域内，不得占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区域，技术水平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且不破坏生态环境或必须在项目建设中同时进行生态恢复、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十三五”时期内全县风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30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不占用耕地、林地、河湖、水库、湿地等区域，仅限布局在建筑物屋顶或农业大棚等设施顶部及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综合利用项目，且符合发展规划。地面电站需符合用地、并网吸纳条件等政策条件。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治理恢复。“十三五”时期内全县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应控制在100兆瓦以内。
	《指导目录》允许类

	25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1化纤织造加工
	现有主导

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婺源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9门类19大类27中类34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3门类4大类5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22中类29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5水果种植
	0151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8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9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0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1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2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4锡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15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6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7
	
	
	
	0939其他稀有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8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婺源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9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粮食转化乙醇、食用植物油料转化生物燃料项目，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闭退出。
	

	21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1酒精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22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婺源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23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4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9其它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婺源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25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6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2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24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婺源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引水式中小水电项目和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力发电项目，在建和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现有小水电站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升级，保障厂坝间河道生态需水并妥善处理拦污栅前的垃圾和漂浮物，对到期后仍无法修复改造的小水电站应立即关停或退出。禁止在电网覆盖区域新建5000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及不满足生态流量的水利发电项目。新建、扩建项目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植被恢复，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4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6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3061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二、现有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6个）

1、湾里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区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4门类10大类16中类19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4门类9大类14中类16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3大类3中类3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3花卉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它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4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6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7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8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9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05农林牧渔服务业
	052林业服务业
	0529其他林业服务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保护区，公益林和防护区内开展松脂林建设、林产化学品深加工等林业产品加工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湾里罗亭工业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3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湾里罗亭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14
	
	35专用设备制造业
	352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23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一律进入湾里罗亭工业园。
	

	15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5农林牧渔服务业
	052林业服务业
	0523林产品初级加工项目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2、安义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8大类31中类42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4大类6中类6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7大类28中类36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油料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在潦河两侧坡地开垦种植，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3棉花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5水果种植
	0151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7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8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9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10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1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2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3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4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5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1牲畜屠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增牲畜屠宰点，牲畜屠宰必须全部在规定点进行统一屠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18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1棉纺纱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19
	
	
	
	1712棉织造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0
	
	18纺织服装、服饰业
	182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1820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21
	
	
	183服饰制造
	1830服饰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2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23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4
	
	
	
	2013单板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5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9其它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一律进入合规的安义工业园。
	

	26
	
	
	262肥料制造
	2624复混肥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7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8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9
	
	
	268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682化妆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30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义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31
	
	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26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262铝压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32
	
	33金属制品业
	331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12金属门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33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4电池制造
	3841锂离子电池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
	

	34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7电子元件制造
	397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安义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35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73制造业
	1733麻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
	
	18纺织服装、服饰业
	181机织服装制造
	1810机织服装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1无机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5
	
	
	
	2612无机碱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6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武宁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26中类32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7大类8中类8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1大类18中类24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果园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4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5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6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7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8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1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2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0939其他稀有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武宁县万福工业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7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8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9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维织物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0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武宁县万福工业园。
	

	21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2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医药制造业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武宁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23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
	
	27医药制造业
	272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5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6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现有一般产业
	
	

	7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6铝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庐山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25中类31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6大类7中类7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1大类18中类24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果园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4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5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6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7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8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1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2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0939其他稀有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庐山市工业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7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8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9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维织物染整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0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1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2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3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须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
	
	27医药制造业
	272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5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现有一般产业
	
	

	6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6铝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5、德兴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2中类27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4门类4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3大类20中类23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015水果种植
	0159其他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6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7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8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9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禁养区禁止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关闭或搬迁。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适养区要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畜禽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1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13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14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5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德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7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9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德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8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人口密集区域及易燃易爆危化品存储区域生产，防护距离1000米以上。新建、扩建企业一律进入德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9
	
	27医药制造业
	276生物药品制造
	2760生物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项目一律进入合规的德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严禁新建及扩建原料含有尚未规模化种植或养殖的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产品生产装置。
	

	20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1
	
	
	306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3061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扩建。现有项目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关停或退出。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保护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1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6、横峰县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该县地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8大类26中类30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4大类4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5门类15大类23中类25小类。清单相关说明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与《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强制实施的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

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措施及要求
	备注

	一、限制类产业目录(由鼓励类、允许类调整到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1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现有25度以上陡坡地种植区域应立即退耕还林还草。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迎水面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每年递减5%。禁止毁林、烧山、天然草地垦殖。禁止在茶园、果园、油茶、中药材基地使用灭生性化学除草剂，现有基地应当在2020年12月31日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指导目录》允许类

	2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主要产业
	
	

	3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速生林规模化种植，禁止盲目引入外来物种，严格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一般产业
	
	

	5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和公益林开展商业性采伐、皆伐、全面整地等，现有天然林实行封禁抚育。
	

	6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7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天然林地进行各种林木产品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8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限养区禁止新建养殖场，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套环保设施建设。禁养区内禁止开展生猪养殖，现有养殖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养。全县年出栏生猪不超过20万头。
	《指导目录》允许类

	9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湖泊水库投饵网箱养殖项目，现有无证投饵网箱养殖项目依法取缔，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中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合理安排水产养殖。
	《指导目录》允许类

	10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选业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城市规划区、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区、人口集聚区、国家级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和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现有企业和开采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绿色矿山标准，否则关停退出并开展生态恢复。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矿山废弃地、尾矿库在2020年12月31日前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并取得明显成效。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062褐煤开采选
	0620褐煤开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2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3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4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锡钽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5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6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横峰县工业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8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通过等量替换逐步退出。2020年12月31日前对现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使其生产工艺和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9
	
	32有色金属
	32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1粗铜冶炼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于合规的横峰县工业园，且进行生态化改造，工艺技术、环保标准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现有项目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缔或整合布局进入合规园区。现有工艺技术水平、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和项目，应当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对污染物实施分类、限值排放的特别管控措施。
	

	20
	
	33金属制品业
	331结构性金属制品业
	3311金属结构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横峰县工业园。
	

	21
	
	34通用设备制造
	348通用零部件制造
	3489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横峰县工业园。
	

	22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3电线、电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3831电线、电缆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提升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建、扩建企业生产工艺、设备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新建企业一律进入合规的横峰县工业园。
	

	23
	
	
	384电池制造
	3841锂离子电池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4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林地上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布局不得超出城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超过旅游景区承载量的旅游服务，新建旅游景区项目符合国家景区承载量导则标准。
	《指导目录》允许类

	二、禁止类产业目录(由限制类、允许类或鼓励类调整到禁止类)

	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3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1无机酸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4
	
	
	
	2612无机碱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5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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